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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整改
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区委区政府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本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朝阳分局、区住建委、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区人力社保局、双井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组成评估组，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评估，并聘请专业技术机构配合评估组对朝阳双井北京盛达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6·16”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做法
评估组依据相关规定，召开了会议研讨评估工作，并依据《朝阳双井北京盛达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6·16”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的责任追究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要求，通过资料审查、查阅文件、座谈询问、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该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涉事单位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评估。参与评估的第三方专业技术单位根据评估情况编制了《朝阳双井北京盛达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6·16”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专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估报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首先，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世和物业公司、盛达宏业公司和建科创公司等事故单位召开工作部署会，明确事后评估工作内容及要求，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切实配合做好评估工作，认真评估企业安全现状，严格制定并落实整改计划，保证本次评估的权威性、公正性、客观性。
随后，评估组对世和物业公司、盛达宏业公司和建科创公司进行访谈，听取了事故单位整改落实工作情况的汇报。会后组织人员赴事故现场勘查。经核实，事故地点——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6号世桥国贸公寓，项目已完工，现场无施工作业活动。
最后，评估组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被调查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明资料初步分析，并要求事故相关单位补充提交落实责任追究及整改防范措施的相关证明材料；收到补交资料后，评估组再次对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追究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的相关证明资料进行分析。
专业技术机构在前期调研访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专项评估报告》。
评估组结合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起草了《朝阳双井北京盛达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6·16”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落实情况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对责任单位依法进行责任追究，具体落实处理情况如下：
1.袁某峰作为事发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在不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情况下，对项目现场进行管理，造成项目现场管理缺失，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安朝阳分局对袁某峰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袁某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
2.王某里作为事发项目的负责人，在不具备任何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承接该项目，造成项目失管失控，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安朝阳分局对王某里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王某里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
3.盛达宏业公司董事长夏某山，作为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及时消除“其公司将承包的项目转包给王某里”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夏某山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夏某山处以人民币贰万玖仟贰佰捌拾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2号，并已结案。
4.盛达宏业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公司项目转包给王某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盛达宏业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盛达宏业公司处以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1号，并已结案。
5.建科创公司总经理王某波，作为本项目监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正确签署监理合同（合同甲方为项目总承包单位，并非建设单位）；未及时消除“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杨某强长期不到岗履行监理职责”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王某波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王某波处以人民币肆万叁仟贰佰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4号，并已结案。
6.建科创公司总监理工程师杨某强，作为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长期不到岗履行监理职责，未对事发项目的相关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未对施工现场所有吊篮进行验收，导致项目现场长期使用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吊篮作业，且未发现“项目未提供给作业人员合格的悬挂式系带”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杨某强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杨某强处以人民币陆万柒仟玖佰叁拾壹元壹角陆分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5号，并已结案。
7.建科创公司作为本项目的监理单位，未切实履行监理职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杨某强不履行监理职责”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建科创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建科创公司处以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3号，并已结案。
8.世和物业公司总经理伊某，作为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及时消除本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伊某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伊某处以人民币伍万贰仟肆佰玖拾贰元壹角叁分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7号，并已结案。
9.世和物业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未聘用工程监理的情况下，未承担工程监理法定责任和义务，其行为违反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本市工程监理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18〕186号）第四条“依法可以不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实行自我管理模式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承担工程监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世和物业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世和物业公司处以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6-A6号，并已结案。
三、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
1.世和物业公司要强化红线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针对物业项目上施工单位与施工人员的相关资质要进行严格审查，在不具备管理能力的情况下，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聘请监理公司，督促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务必要坚持好“风险优先、系统防控、全员参与、持续改进、信息化支撑”五项原则，严格落实好“公司主要负责人亲自上手、准确掌握基本知识、风险辨识评估全面、制定风险管控措施针对性要强、促进各种管理体系有机融合、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要简明实用”六项基本要求。
2.盛达宏业公司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所属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杜绝项目转包的行为再次发生，对公司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相关安全生产隐患，有关检查整改情况要如实完整记录。
3.建科创公司要加强对作业现场的督促、检查工作，对于签订的监理合同要进行严格把关，及时发现并消除项目上的安全隐患并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时限，加强对公司各监理项目上相关人员的监督，切实履行监理职责，避免重复发生此类生产安全事故。
4.世和物业公司、盛达宏业公司、建科创公司要从事故中汲取教训，同时要对事故中其他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意见报区事故调查组。
事故单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事故发生后，世和物业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迅速组织各部门，自2023年6月16日事故发生后开始全面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制定整改方案及措施并落实：一是强化红线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针对本项目外墙施工单位与施工人员的相关资质已重新进行严格审查；二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由建设方聘请新的监理公司北京中建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1日签署了正式的本项目的监理合同，约定监理方职责；三是公司负责人将严格巡查现场，做好巡查记录，督促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
2.盛达宏业公司对组织人员已经发生的事故进行分析,找出事故发生的规律,减少与之有关的伤害和损失,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3.建科创公司事故发生后与北京盛达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解除监理合同，不再担任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6号院世桥国贸公寓1-4号楼外墙装饰维修项目监理单位。
4.内部处理：世和物业公司对伊某予以通报批评并处以停职观察处分；盛达宏业公司事故发生后未在北京市范围内开展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建科创公司对王某波处以扣发2023年度绩效奖金，并在全公司人员大会上做检讨处罚，对总监理工程师杨某强处以扣发2023年度绩效奖金，并在全公司人员大会上做检讨处罚。
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现状
经核实，事故现场建设工作完成，并已交付使用。
世和物业公司提供了与有关工作人员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提供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和使用制度》《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管理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物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等管理制度，并提供了有关《安全生产会议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台帐》《公司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记录》《企安安安全隐患检查记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文件；盛达宏业公司自事故发生后未在北京市范围内承担任何建设施工项目，未开展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建科创公司提供了其他在施项目的《监理规划》《监理细则（安全监理）》《监理细则（旁站监理）》，并提供了《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记录》《工作联系单》《中旁站记录》等文件。
综上，根据世和物业公司、盛达宏业公司和建科创公司提供的事故发生后的相关资料，基本可以证明事故单位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世和物业公司、建科创公司安全管理现状符合事故整改要求，且截至本报告提交时间，事故项目已交付使用，暂未有其他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五、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本项目的事故发生，与有关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了解不清有直接关系。
具体问题和工作建议如下：
问题：本次事故发生充分说明了相关人员，特别是安全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不熟悉、不了解，按照个人意愿进行管理的问题。
建议：建议安全管理人员进一步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了解有关法律法规中对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基本要求，提升安全意识，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六、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依法对朝阳双井北京盛达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6·16”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定：公安朝阳分局依法追究了袁某峰、王某里的刑事责任；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法落实了对盛达宏业公司董事长夏某山、建科创公司总经理王某波、建科创公司总监理工程师杨某强、世和物业公司总经理伊某、盛达宏业公司、建科创公司和世和物业公司的行政处罚。世和物业公司、盛达宏业公司和建科创公司已基本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世和物业公司、建科创公司安全管理现状基本符合《事故调查报告》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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